浔阳区建筑外保温总结

根据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发布江西省建设领域第一批限制、禁止类技术产品目录的通知》（赣建科〔2017〕11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外墙保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赣建字〔2022〕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局于2023年4月开展浔阳区建筑节能暨外保温专项检查，主要对我区浔阳里一期、新旅文化旅游城一期、曹家山三期、游岭骨灰堂四个项目进行了抽查检查，检查情况如下：

一是核对建筑施工图纸。以上四个抽检工地均按照图纸设计说明进行材料的合理选用，施工工艺满足设计要求。

二是查看保温原材料厂家出厂合格证明文件和出厂检验报告。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、保温砂浆、抹面砂浆、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等保温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均合格。

三是检查保温材料第三方检测报告。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建设单位委托下进行见证取样，并且按照规范要求对材料进行复验，所有检测项目在复验报告中均合格。
下一步我站还将加大质量监督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加强房屋建筑外墙保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和质量验收监督，压实参建单位质量责任，提升房屋建筑外墙保温工程施工质量，全力推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